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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苏规复第89号                     签发：张剑
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426号提案的答复
金成昌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在石湖景区东入口设立行人过街天桥或隧道的建议的提案收悉。感谢您对石湖风景区及周边交通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特别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经认真讨论，现对您提出的建议答复如下：
根据《苏州市吴中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地块动态调整》石湖风景区东路口处于友新路与石湖西路交叉口，友新路和石湖路均属于主干路，其中石湖路规划道路红线宽度为50米，友新路石湖景区段规划道路红线达到90米以上。其中友新路和石湖西路交叉口的东北地块是万达广场商圈，人流量相对较大，并且友新路高架上下匝道均设在这一交叉口，车多人多，金代表建议的在此处建设行人过街天桥或隧道是具有前瞻性及必要性的。
据了解，吴中区人民政府要求对友新路人行过街通道方案进行研究。2017年8月25日，吴中高新区邀请各有关单位，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友新路人行过街通道的相关具体事宜。
经咨询吴中高新区建设局，在该方案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1、人行天桥方案：方案一：人行天桥上跨友新路高架，现状友新路高架桥下净空约6.5m，且人行天桥需满足友新路高架5.2m的净空要求，因此人行天桥的高度约15m，坡道按照1:4设置，梯桥长达70m，该长度针对人行的天桥显然是不合理的；方案二：在交叉路口北侧设置”三段式”人行天桥，跨越友新路地面机动车道，友新路高架下仍采用地面式过街。该方案人行天桥需满足友新路机动车净空要求，按5m考虑，天桥梁高1.2m，铺装8cm，那么左转车道桥面距离主线高架桥净空只有56cm，不满足行人最小2.2m的净空要求，方案不可行。2、人行过街地下通道方案：地道主通道设置在交叉口的北入口，次通道设置在交叉口的东入口，分别在东北、东南和西南象限绿化带内各设置一处地面出入口。由于石湖景区东大门外有苏州天然气管网公司和华能集团共计3条天然气管道，原设计方案中的友新路人行过街通道主通道计划从这2家单位的管道之间顶管穿越，，其中通道顶距离次高压管距离为1.4m，通道底距离高压管5.8m。目前主通道施工方案无法满足最小安全施工间距，故方案不具备施工条件。综上原因，吴中高新区建设局目前已暂停该项工作，待进一步研究具有可行性的方案，我分局也将主动积极配合。
我局于2016年组织编制了《吴中区交通改善与提升规划研究》。该研究分析，友新路和石湖路交叉口属于商业与旅游的集中片区且周边居住区密集，道路口设置的友新高架的上下匝道，该匝道服务沿友新路南北共约5公里以上范围且友新路该处道路红线宽度达到90米以上，以上原因则导致该处道路拥堵且对人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该情况，研究建议未来友新路、石湖路通过机动车道的调整（归并与减少），交通信号灯的精细化设置，石湖景区人、车入口的优化，友新路沿线的交通管制等方式改善该路口交通环境，交通效率，增强行人的安全性以及便捷性。我局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深入研究，并积极与属地政府、交通部门、交警部门协调沟通，权衡利弊，妥善解决，为老百姓提供舒适、便捷、宜人、安全的交通与生活环境。
感谢您对规划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苏州市规划局
                                2018年5月17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联系人姓名：刘书培
联 系 电话：66565097
抄      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 2 -
— 3 —

